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管理辦法 
107年10月2日行政會議通過 

115年4月21日行政會議修訂 

壹、 目的 

一、學校對校內各級工作場所之作業可能存在之危害，經實施作業清查、工作安全分析和風險

評估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提供教職員工生及利害相關者(如訪客、承攬商等) 

在作業時有所遵循，以消除不安全之作業，以預防職業災害之發生。 

二、 使各單位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有所依據。 

貳、 適用範圍 

本校所有例行性或非例行性之作業。 

參、 名詞定義 

一、作業標準：係指規定作業條件、作業方法、管理方法、使用材料、使用設備、使用防護器

具及其他之注意事項等相關之基準。 

二、作業清查：係指用於調查各種作業之作業環境特性、使用工具、機械、設備、操作或處置

之物料及化學品、作業人員所需的特殊資格限制等基本資訊的過程。 

三、工作安全分析：係指透過對工作流程的拆解和分析，找出具潛在性危害的作業步驟、機械

/設備/器具、物料等，並訂定控制前述危害的方法和措施納入工作流程中的過程。 

肆、 權責 

一、校長：核定本辦法，責成各單位完成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的訂定。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管理人員 )： 

(一) 擬定和修訂本辦法。 

(二) 辦理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訂定之教育訓練。 

三、各單位主管及工作場所負責人： 

(一) 依本辦法指揮、監督所屬執行本辦法規範事項： 

1. 邀集所屬作業人員完成作業清查。 

2. 邀集所屬作業人員完成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草案的擬定。 

(二) 針對所訂定的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草案進行審查和核可。 

四、教職員工生： 

(一) 參與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草案的擬定。 

(二) 接受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相關的教育訓練及演練。 

(三) 實遵守安全衛生作業標準進行作業。 

伍、 作業內容 

一、 安全作業標準製作步驟（如圖一所示） 

(一) 各單位應每年辦理一次作業清查(如附表一)。範圍須涵蓋所有可能出現於工作場所

內教職員工生、供應商及訪客等利害相關者之相關例行性及非例行性作業。 

(二) 各單位依作業清查結果，選擇訂定作業標準之優先次序。應優先考量以下類型的作

業進行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的製作。 

1. 失能傷害頻率高的作業。 

2. 傷害嚴重率高的作業。 



3. 廠內外曾發生事故的作業。 

4. 有潛在危險害的作業。 

5. 非經常性的或臨時性的作業。 

6. 新的設備、程序改變後或新增加的作業。 

7. 經常性的維護保養作業。 

8. 其他 

(三) 實施工作安全分析 (如附表二)，進行作業分解，就作業步驟進行作業觀察及危害鑑

別(可同時參考過去事故或災害紀錄) 等，以提出避免潛在危害的作業方法。實施方

法如下： 

1. 決定要分析之作業名稱，並明確定義該作業之始終。 

2. 實施作業分解將單位作業細分為作業前之準備、作業執行、作業後之善

後、及異常狀況之處理等四大作業區塊。 

3. 條列各作業區塊的作業步驟或動作。若該步驟屬於二人以上的共同作業， 

則應決定個別人員之作業步驟或動作為何。 

4. 針對作業步驟逐一思考潛在的危害因素及可能發生的情境和導致的最

嚴重後果，即便是發生可能性很低的危害因素和後果仍應予以列出。 

(四) 逐一針對各作業步驟所找出的危害，提出能避免該危害的安全作業方法及危害發生時

的應變措施。必要時佐以照片或圖解進行說明。 

(五) 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草案 (附表三)，由工作場所主管及相關教職員工生參與，

針對上述步驟所提出的安全作業方法及應變措施，就「可行性、安全性、簡易性」等

方面檢討，並徵詢所有作業人員之意見進行探討修正。 

(六) 決定作業標準，由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進行審查及核可。 

二、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的定期檢討修正 

(一)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並非一成不變，若有以下情況需由作業場所主管會同相關教職員

工生隨時或定期檢討並修正工作安全分析及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 本校或他校發生類似作業事故時 

2. 工作方法變更 (包含程序、機械設備、器具、原物料、相關法規規定等變更)時。 

(二) 修正後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需向單位內之相關教職員工生進行說明。 

三、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的教育訓練 

(一) 新僱或變更工作的教職員工生：應於新僱人員或變更工作教育訓練時，由單位主管

或工作場所負責人完成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的指導及實際演練。 

(二) 在職教職員工生：應於新增訂或修訂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時，由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

負責人完成相關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的指導及實際演練。 

(三) 前述各項相關訓練及演練紀錄須確實留存。 

陸、 實施及修正： 

一、 本辦法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提請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二、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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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安全作業標準製作步驟 



附表一、作業清查表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作業清查表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製表人員： 
 

單位名稱： 
 

單位 作業場所 作業名稱 作業人員 

作業條件 

作業 

週期 

作業 

環境 

機械/設備

/工具 

原物料/ 

化學物質 

作業 

資格 

防護 

器具 

          

          

          

          

          



附表二、工作安全分析表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工作安全分析表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製表人員： 

一、作業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作業名稱：  

作業類型： □例行性作業 □非例行性作業 

作業方式： □單人作業 □多人協同作業，＿＿＿人 

使用原物料：  

使用機械設備：  

使用器具工具：  

個人防護器具：  

作業資格限制：  

注意事項： (例如：本作業是否曾在校內或他校發生相關意外事故…等) 

 

二、工作安全分析 – 正常作業 
 

作業 

區塊 
工作步驟 危害類型* 

可能發生危害的 

情境與後果 

安全的 

工作方法 

緊急應變 

措施 

作業前

之準備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執行作

業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作業後

之善後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潛在危害類型請參照本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辦法「附表一、危害類別」填寫。同一步驟若有
超過一項的危害類型，應分列填入，不得全部填入同一列。 

 

三、工作安全分析 – 異常狀況排除 
 

異常 

狀況 
工作步驟 危害類型* 

可能發生危害的 

情境與後果 

安全的 

工作方法 

緊急應變 

措施 

狀況一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狀況二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狀況三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潛在危害類型請參照本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辦法「附表一、危害類別」填寫。同一步驟若有
超過一項的危害類型，應分列填入，不得全部填入同一列。 



附表三、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作業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製表人員： 

單 位 名 稱 ： 

作 業 類 型 ： 

作 業 方 式 ： 

使用原物料： 

使用機械設備： 

使用器具工具： 

個人防護器具： 

作業資格限制： 
 
 

 

工作步驟 安全工作方法 
應使用之個人

防護器具 

作業前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作業中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作業結束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異常狀況 1) 

處置或排除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異常狀況 2) 

處置或排除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圖  

解  
(  

視  

需  

要  

製  

作  ) 

 步驟一  

 
作業前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一  

 
作業中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一  

 
作業後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異常狀況 1) 

處置或排除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